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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186 号

当事人：麦盖提县易得评价商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3127MA79L4N773

经营场所：麦盖提县********

经营者：苏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3127********0948

联系电话：158********

2025 年 08 月 28 日上午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

人员在麦盖提县吐曼塔勒乡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督检

查，到“麦盖提县易得平价商店”时，向负责人苏**出示执

法证后，对该店经营的食品安全进行检查，经查发现该店货

架上摆放经营的：1、“统一”阿萨姆奶茶 28 瓶（净含量：

500ml/瓶，生产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27 日，保质期：9 个月）；

2、“统一”冰红茶 13 瓶（净含量：500ml/瓶，生产日期：

2024 年 04 月 15 日，保质期：12 个月 ）；3、红牛 5（瓶

净含量：250ml/瓶，保质期至 2025 年 4 月 29 号）；4、“统

一”青梅绿茶 21 瓶（净含量：310ml/瓶，生产日期：2024

年 07 月 05 日，保质期：12 个月 ）；5、“康师傅”老坛酸

菜牛肉面 4 桶（净含量：90 克+129 克/桶，生产日期：2025

年 02 月 19 日，保质期：6 个月）；6、“海家庭卤”原味卤

料 4 袋（净含量：88 克/袋，生产日期：被擦掉，无法识别，

保质期：18 个月）；7、“好人家”老坛酸菜鱼调料 1 袋（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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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量：350 克/袋，生产日期：2024 年 06 月 06 日，保质期：

12 个月）;8、重庆老火锅底料 1 袋（净含量：300 克/袋，

生产日期：2024 年 02 月 10 日，保质期：18 个月）；9、“幕

萨莱恩”红酒 1 瓶（净含量：1.5ml/瓶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

10 月 17 日，保质期：3 年）；10、“幕萨莱恩”红酒 1 瓶

（净含量：3L/瓶，生产日期：2021 年 08 月 18 日，保质期：

3 年）；11、多狼人配制酒 1 桶（净含量：1 升/桶，生产日

期：2021 年 10 月 28 日，保质期：3 年）共 11 种 80 瓶/袋/

桶食品均已超过保质期，当事人对其店内销售的食品未进行

定期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下架处理，仍摆放在货架上待销售。

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供货商的资质、进货票时，当事人

无法提供有效的进货票据，也没有建立进货记录台账。

我局执法人员对以上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进行扣押，向当

事人下发喀麦市监强措〔2025〕4-033 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

书、财务清单〔2025〕4-033 号。

经查实，1、“统一”阿萨姆奶茶，于 2025 年 7 月 15

日在麦盖提县娜非商行购进 30 瓶，进价 3.2 元/瓶，销售价

4 元/瓶，已销售 2 瓶，过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28 瓶；2、“统

一”冰红茶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在麦盖提县娜非商行购进 36

瓶，进价 2.2 元/瓶，销售价 3 元/瓶，已销售 23 瓶，过期

后未销售，还剩 13 瓶；3、红牛于 2024 年年底在麦盖提县

云惠商行购进 48 瓶，进价 4.6 元/瓶，销售价 6 元/瓶，已

销售 43 瓶，过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5 瓶；4、“统一”青梅绿

茶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在麦盖提县娜非商行购进 24 瓶，进

价 2.2 元/瓶，销售价 3 元/瓶，已销售 3 瓶，过期后未销售，

还剩 21 瓶；5、“康师傅”老坛酸菜牛肉面于 2025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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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麦盖提县鑫李家商行购进 12 桶，进价 4 元/桶，销售价 5

元/桶，已销售 8 桶，过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4 桶；6、“海家

庭卤”原味卤料在麦盖提县菜市场小韩调料部购进 10 袋，

进价 4 元/袋，销售价 5 元/袋，已销售 6 袋，过期后未销售，

还剩 4 袋；7、“好人家”老坛酸菜鱼在麦盖提县菜市场小

韩调料部购进 2 袋，进价 4 元/袋，销售价 5 元/袋，已销售

1 袋，过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1 袋;8、重庆老火锅底料在麦盖

提县菜市场小韩调料部购进 2 袋，进价 4 元/袋，销售价 5

元/袋，已销售 1 袋，过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1 袋；9、“幕萨

莱恩（1.5ml）”红酒于 2024 年年底在麦盖提县蓝欣商行购

进 6 瓶，进价 10 元/瓶，销售价 15 元/瓶，已销售 5 瓶，过

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1 瓶；10、“幕萨莱恩（3L）”红酒于 2024

年年底在麦盖提县蓝欣商行购进 4 瓶，进价 20 元/瓶，销售

价 25 元/瓶，已销售 3 瓶，过期后未销售，还剩 1 瓶；11、

多狼人配制酒于 2024 年年底在麦盖提县蓝欣商行购进 4桶，

进价 20 元/桶，销售价 25 元/桶，已销售 3 桶，过期后未销

售，还剩 1 桶 ；以上 11 种 80 瓶/袋/桶食品都有索要供货

商的资质、进货票据，没有建立进货记录台账，未落实进货

查验记录制度。

根据当事人的口述，当事人以上食品过期后未销售，未

产生违法所得；以上过期食品的货值金额为；（4 元×28 瓶）

+（3 元×23 瓶）+（6 元×5 瓶）+（3 元×21 瓶）+（5 元

×4 桶）+（5 元×1 袋）+（5 元×1 袋）+（5 元×1 袋）+

（15 元×1 瓶）+（25 元×1 瓶）+（25 元×1 桶）=374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经营者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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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资格合法有效；

2、当事人苏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

法身份；

3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事实及过程；

4、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经营超过

保质期食品的情况；

5、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、财务清单各一份

并经当事人签字确认，证明执法人员已对过期食品采取扣押

措施并履行法定程序。

2025年10月 30日执法人员向“麦盖提县易得评价商店”

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书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186 号），

2025 年 10 月 31 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

由：“1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积极主动学习食品安

全法，提高食品安全意识，今后将定期对店内食品安全状况

进行检查，杜绝再次出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；2、家中没有

耕地，共 3 口人，我和两个儿子，丈夫于 2019 年年底突发

心梗塞死亡，长子今年 7 月份大学毕业，还没有工作；3、

次子在上海东华大学读大二，每年学费需 8000 多，每月生

活费需 2000 元，加上其他生活日用品费每年需 1000 多元，

寒暑假的往返车费大概 5000 元；4、我的身体不好，有低血

压，贫血，需长期服药，定期治疗；家庭全部开支均由此店

收入维持，有时候生意特别不好时我会出去打零工来补贴，

经济确实有困难”。

2025 年 11 月 20 日，经我局案审委员会研究决定，采

纳你提交的第 1、2、3 条陈述申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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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五项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

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”的规定，具备了减轻处罚

情节。

本局认为“麦盖提县易得平价商店”经营超过保质期食

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

条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

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；”的规定，涉嫌构成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

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

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

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”第（五）项

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

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之规定。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

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食品(详见财物清单〔2025〕4-033

号）；

2、处以 1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

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纳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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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

号：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

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救济途径和期限：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

月内，依法向麦盖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

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 年 11 月 20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

